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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2年1月10日

（2021）浙0726民初3340号
方求福：本院受理原告陈光根与被告方求福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5条之规定，依法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限
被告方求福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陈光根借款
本金4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40000元为基数，从2021
年7月8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本案受
理费8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450元，由被告方求福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4831号

杨建平：本院受理原告阮以大与被告杨建平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诉讼请求如下：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
告油漆材料款18444元及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款
项实际清偿之日止)，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并
定于2022年3月1日上午08时4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合议庭组成人员为审判长洪秀珍、人民
陪审员盛婕、人民陪审员戴小娟，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1762号

厉姿英、傅洋明：本院受理原告宣彩云诉被告厉姿
英、傅洋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浙0726民初1762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如下：被告厉姿英、傅洋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支付原告宣彩云货款66000元及利息（自2021年1
月2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74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2124元，由厉姿英、傅洋明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浦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5152号

金峰：本院受理原告台州市安氏建材有限公司与被
告你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
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5152号民
事判决书。被告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
付原告台州市安氏建材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47900元，并
赔偿自2021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
的利息损失。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人民币10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650元，由被告
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5151号

蒋鲁：本院受理原告钟正欢与被告你为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1）浙1004民初5151号民事判决书。被告你于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钟正欢货款人
民币57000元，并赔偿自2021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人民币24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3100元，由被
告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6880号

钟普领：本院受理原告王纪根与被告钟普领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住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原告王纪
根要求：1、请求判令被告对张士再未清偿的借款本金人
民币3124355元承担连带还款责任；2、请求判令被告对
张士再未清偿的借款利息人民币3678198.66元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3、诉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案由
审判员李谦友独任审判，定于2022年3月1日8时50分
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至2022年2月28

日。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 1004 民初
4535号

陈祥官：本院受理原
告黎锦军与被告你为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1004民初4535号民事判决书。被告你于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黎锦军货款人民币
44300元，并赔偿自2020年1月2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按月利率1.28%计算的违约金。如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7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820元，由被告你负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4463号

牟秀英：本院受理原告罗桂玲与被告你为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4463号民事判决书。
被告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
罗桂玲货款人民币2500元，并赔偿自2021年7月14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00元，由被告你负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81民初12875号

吴宝同：本院受理原告温岭市足娃鞋业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廉政监督
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15日内。本案定于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下午
十四时十分在温岭市人民法院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7破8号

磐安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8日裁定受理申请
人金华市花溪食品有限公司被申请人金华市花溪食品
有限的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1年12月27日指定金华
公众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现就破产清算事
宜公告如下:

一、金华市花溪食品有限公司债权人应当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向金华市花溪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
地址:浙江省磐安县安文街道花月路211号11楼金华公
众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邮政编码:322300联系人:孔先
生；联系电话:0579-84646449、18957991919)申报
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
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申报的，可以
在破产财产最终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农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二、金华市花溪食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
有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返还财产。二、金华市花溪食品有限公司的财产印
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的占有或管理人，应当自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管理人移交占有或管理的金华市花溪食
品有限公司的财产、印章和账薄、文书等资料。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定于2022年2月24日上午9:30,在磐安县
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 磐安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2年1月5号第11版法院公告栏中，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2021）浙0211民初3560号，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应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对原
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应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三十日”，开庭时间应为“2022年3月15日”特此更正。

本报2021年11月23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杭
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21)浙0102民初6633号，提交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应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特此更正。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陈君国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

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
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陈君国，中国华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向陈

君国履行相关义务。陈君国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
人，从公告之日起向陈君国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0571-87836723、13757888966

特此公告。 陈君国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2年1月10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2.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3.上述债权的利息计算至2021年11月11日，苍南县汤记码头水产品有限公

司已破产，债权实际金额以依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和相关法律规定计算
出的具体金额为准。

债务人

苍南县汤记码头水产品有限公司

贷款合同编号

90182014280515 90212015280024

判决文号

（2016）浙0327民初9302号

债权金额

9973530.96

担保人

保证人：温州市天伴农副产品有限公司、汤臣都、蔡金花、汤元洪、杨春梅 抵押人：汤元洪、杨春梅

致歉声明
本人汪婕，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至 2021 年 3 月 20

日期间，多次通过新浪微博帐号“存钱啊存钱汪大仙”违
法发布关于宋彦彰的负面言论，引导社会公众降低对宋

彦彰的社会评价，侵害了宋彦彰的名誉权。本人已经认
识到了自己行为错误，本人的错误行为给宋彦彰带来伤
害，在此致以诚挚的歉意，并承诺保证今后不再发布传播
相关信息。 致歉人：汪婕

2022年1月10日

遗失声明
杭州市政府法制建设服务中心遗失本中心财务章

一枚，声明作废。 杭州市政府法制建设服务中心
2022年1月10日

遗失声明
朱滇峰遗失警官证，证号155469，声明作废。

朱滇峰
2022年1月10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当事人：林海平；性别：男；民族：汉族；出生年

月 ：1959 年 10 月 ；文 化 程 度 ：高 中 ；身 份 证 号 码 ：
342128195910061510；经营场所：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藕
池新村38幢301号；联系电话：18815274432；住址：安徽省
颍上县建颖乡西湾村林台队43号

2021年9月2日本局执法人员对你进行监督检查发
现：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医师执业证书》、《医
师资格证书》等行医资质的情况下擅自开展内科诊疗活
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九条、《宁
波市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规则》第十五条第（三）项、
第十六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作出“1、没收药品；2、罚款

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00元）。”的行政处罚。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行政处

罚决定书》（甬海卫医罚〔2021〕83号），请你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三十日内来我局(地址：宁波市海曙区文化路16号)领
取《行政处罚决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对上述处罚有异议，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60日内依法向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
可以在6个月内直接向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行
政处罚决定的，本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宁波市海曙区卫生健康局

2022年1月10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拟对浙
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等 16 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
置。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 76,
910.30万元,本金为58,547.20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
主要分布在浙江省杭州市、浙江省金华市、浙江省绍兴
市、浙江省台州市、浙江省湖州市等地区。该资产包的交
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
实力和良好的资信背景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
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
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
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
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
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
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
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黄经理,罗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4793,0571-85779582
电子邮件：huangxingdong@cinda.com.cn,

luozhenyu@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 B 座

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2022年1月10日

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等16户债权资产包处置公告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温州中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开原金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

权转让协议书》，温州中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表所列案件对应的权
利依法转让给开原金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故温州中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开
原金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案件被申请人。

温州中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转让方，开原金诚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联合公告要求下列案件被申请人，自本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开原金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下表所列案件对应还款义务及
承担有关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人：18067792105 温州中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开原金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截止日：2021年11月4日 2022年1月10日

标的权利信息详情参照上述法院裁判文书，债权本金以及利息金额以法院裁判文书为准。

序号

1

案号

（2012）浙温商初字第15号

被申请人

辽宁金方圆置业有限公司、高濯、张建国、朱成泽

说明

一审案号：(2012)浙温商初字第15号，二审案号：(2013)浙商终字第4号, 执行案号：(2013)浙温执民字第764号。判决主要内容：辽宁金方圆置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借款本金3000
万元及利息，高濯、张建国、朱成泽承担连带责任。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宁波卓越圣龙工业技术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宁波卓越圣龙工业技

术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2年1月5日，该债权总额为8088.34万元，其
中本金为6999.80万元，利息1088.54万元，（利息计算截止2022年1月5日，之后
的利息以生效的法院判决书内容为准）。债务人位于宁波市，该户债权由银亿
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由宁波卓越圣龙工业技术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鄞
州区下应街道团桥村的厂房提供抵押担保。欲了解该债权详细信息请登陆长
城公司网站查询（http://www.gwamcc.com）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截至基准日2022年1月5日前，该债权已回收的权利、权益和利益归中国长城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有，不转让买受人。

处置方式：对外公开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原债
务企业管理层、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
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
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

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

活动的举报。
特别提示：以上信息仅供参考，长城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实际转

让以最终竞价公告内容为准。
联系人：王际宾 联系电话：0574-87706252
联系人：蒋莹 联系电话：0571-870677
联系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8楼 邮政编码：310006
分公司纪检审计部门联系人：于远
联系电话：0571-8506361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2年1月10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张剑东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于2021年12月27日与

张剑东签订的编号COAMC浙-2021-A-61-001《资产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
保从权利等）已依法转让给张剑东，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特此将下表所列债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的事实通知与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
有关的借款人、物权担保人和/或保证人、法院判决、调解及裁定确定的责任人

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及其各自的承继人（下称“义务人”）。张剑东作为上述资产
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各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张剑东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
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调解及裁定文书所确定
的义务。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方式：

0571-87163197
2. 张剑东，联系方式：13486087600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张剑东

2022年1月10日
债权转让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1年11月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张剑东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
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

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4

合计

主债务人名称

宁波市海曙铭远车业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东港灯具有限公司

宁波市奇兴无纺布有限公司

浙江兆隆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宁波市鄞州铭远车业科技有限公司、梁国君、王荣花、梁锋

宁波金源电气有限公司、宁波梨洲置业有限公司、周德高、段婉倩

谢道训

罗慰民、罗利群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余额（截至2021年11月8日）

17800000.00

5948522.09

23406220.73

15235070.87

62389813.69

利息余额（截至2021年2月21日）

15291183.31

16283128.06

29390478.65

40508178.03

101472968.05


